
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〔2023〕194号

案件名称 沙湾市大泉乡城郊东村卫生室使用过期医疗器械案

行政处罚当事人
基本情况

个人

姓名（名称） /

注册号 /

单位

名称 沙湾市大泉乡城郊东村卫生室

注册号 PDY00315765422312D6001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
）姓名

王玉平

违法事实/案情简
要

   当事人于 2022 年5月由就职于乌鲁木齐市中医院的养女赠予一
袋医用脱脂棉，该过期的医疗器械与合格的医疗器械混放在一起，
也没有标示不合格医疗器械区，在过期后的仍然放在药房内二类医
疗器械区随时可以被取用的地方，时刻处于备用状态。

违法行为类型/适
用法律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
从轻处罚的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
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

行政处罚内容
一、没收 9 包医用脱脂棉（货值金额为 7.2 元）；
二、处罚款5000元。（伍仟元整）

处罚日期 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


